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29）

涉及發行代價股份、
可換股優先股及可換股債券之

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補充協議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買方與協議之訂約方訂立補充協議，內容有關
修訂協議之先決條件，載列如下。

補充協議於其簽訂日期生效並對訂約方具約束力。除明確作出之修訂外，協
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將維持不變且仍具有十足效力及生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四日之公告（「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建議收購銷售權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補充協議

買方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調查後發現：(a)朱偉先生（「朱先生」）、黃岳生先生
（「黃先生」）及賣方乙分別持有惠州第四註冊股本之10%、48.96%及41.04%權益及
(b)四會華南持有高明華信註冊股本之70%權益。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買
方與協議之訂約方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內容有關修訂協議之先決條件，
以使完成之先決條件包括買方委任之中國執業律師發出之法律意見確認（其中包
括）：(i)獨立第三方黃先生以零代價將其於惠州第四註冊資本之48.96%權益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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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買方，並呈報所有必需之轉讓文件及契據，以及有關批准文件，且該等權益毋
須受任何產權負擔所規限；及(ii)四會華南以零代價將其於高明華信註冊資本之
70%權益轉讓予買方，並呈報所有必需之轉讓文件及契據，以及有關批准文件，
且該等權益毋須受任何產權負擔所規限。

補充協議於其簽訂日期生效並對訂約方具約束力。除明確作出之修訂外，協議之
所有其他條款將維持不變且仍具有十足效力及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裕桂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為朱燕燕小姐、鍾文生先生、劉百粵先生、李
裕桂先生、楊斌先生及李文軍先生（全部均為執行董事）；鄭健民先生、吳德龍先
生及顧文選先生（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